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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程

01. 長官致詞

02. 臺灣數位學習的扎根

03. 本期徵件執行重點

04. Q&A交流時間



臺灣數位學習的扎根

2013

教育部啟動新一代數位

學習計畫，推動大學製

作磨課師課程，創新數

位學習內容

2018

教育部數位學習深耕計

畫，著重主題跨域課程

與系列課程的開發，透

過引導強化學習成效

2022

第二期數位學習深耕計

畫成功帶動課程質與量

的提升，催生數位學習

生態系：AI導入、IR分析

、跨校選修磨課師課程



延續前一期的精神 繼續向外擴散

制度平台課程 社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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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期計畫目標

補助資訊

補助對象：
全國公私立大學校院

計畫期程：
自115年核定日至117年2月28日止

• 以磨課師課程形式擴散成果至新南向國家

• 各校應基於學校永續發展目的：
• 開發具特色的創新數位課程：新課程、精進課程
• 推動跨國共學與共授課程

• 鏈結國外姊妹校及新南向國家

• 共同推展數位學習創新應用



本期計畫執行重點

開發創新數位課程 推動跨國共學與共授
• 以新南向國家學習者學習需求為主。

• 開發或再設計具特色的、優質創新數

位課程(附件1)。

• 開設及推廣對新南向國家等東南亞、南

亞和大洋洲諸國開放之磨課師課程。

• 學習對象以新南向國家為主，課程語言

(授課、教材、字幕)應以目標國家官方

語言及英文為主。



本期計畫執行重點 - 效益與IR
成效指標 校務研究(IR)

校務研究(IR)投入數位課程學習成效評估。

辦理課程的學習成效評估，經校務研究（IR）

辦理課程分析、規劃及品質保證相關作業。

每課註冊人數不少於 300人次

使用人次不少於 7,200人次

通過人數不少於註冊人數之 3%



如何申請計畫

請於公告申請截止日前將

用印後的計畫書電子檔

email 至

elmo@nycu.edu.tw

※ 逾期未完成者，不予受理。

1. 計畫申請：以校為單位申請。

2. 計畫主持人：由二級以上行政主管擔任。

3. 協同單位：國際處或國際招生單位，整合

校內團隊統整運用計畫及學校相關資源。

4. 申請書格式：如附件2~4。



如何申請計畫

本文

本文重點
附錄細節



計畫經費編列及支用原則 - 人事費

兼任計畫主持人 專、兼任助理

• 每人月支領本部及所屬機關各項計畫

之薪資總額以 4萬元及件數3件為限。

• 得聘專、兼任助理。

• 得聘數位課程設計師、數位媒體設計師、程式

設計師與工程師等。

10人



課程錄製費：新製課程每門50萬為限、精進課程以20萬為限。
校務研究 (IR)：課程分析、品保等業務，以5萬為限。
國外差旅費、課程翻譯、合作推廣應用等相關業務費(含雜費)。

計畫經費編列及支用原則 - 業務費

出國差旅費補助標準
新課程 精進課程
• 發展1門新課不補助出國費用，
• 發展2門新課，補助1人次至多8萬元
出國差旅費，

• 每多1門新課，多補助1人次，
• 依序增加至7人次為限；

• 4門(含)以下課程不補助出國費用，
• 精進5門(含)課程補助1出國人次，
• 6門至10門再多補助1人次，
• 依序增加至4人次為限。



計畫經費編列及支用原則 - 不補助項目

各項經費項目，應依相關作業要點及相關規定辦理。

※ 如經查證重複接受補助者，應繳回相關補助經費。

• 課程上架平臺相關費用

• 平臺及網頁建置與維運

• 伺服器及相關擴充設備及投資

• 行政管理費(例如水電費及電話費)

已獲其他機關或單位補助之計畫項
目，不得重複申請本部補助；同一
計畫內容亦不得向本部其他單位申
請補助。



成果考核 各校應於年度計畫結束時提出成果報告由教育部考評

1. 定期進度
計畫執行期間，應依要求提供階段工作進度及成

果資料。

2. 檢視會議
教育部並得視實際需要辦理相關會議，檢視計畫

執行成效，受補助單位應配合參加，並依建議研

擬檢討改善措施，及於規定時間內改進。

3. 成果發表
教育部得視計畫進展辦理成果發表會，各受補助

單位應配合辦理。

4. 違規處理
計畫若有進度落後、成果堪虞等情形，教育部得

要求限期修正及改進；如逾期未完成且無特殊具

體事由，教育部得要求繳回未執行之補助經費。



計畫審查

書面審查：邀請相關學者專家書面審查，必要時得請主持人簡報。

審查重點
• 所訂計畫目標是否符合本計畫之精神與目標。
• 所訂績效指標及預期績效是否明確並符合計畫目標。
• 計畫內容與校務推展及國際招生的扣合度。

• 例如校內是否設有數位教學獎勵機制，或推動新南向學習計畫，及與新
南向招生相關之措施等。

• 校內計畫統籌及課程品質等管考追蹤機制的可行性。
• 整體經費編列合宜。



其他注意事項

• 本計畫補助發展之磨課師課程，於補助期程內需於本部指定平臺

(edu 磨課師+) 至少開課 1 次。

• 完課後以自學課程形式永久開放學習。

• 若至其他平臺開課，階段性考核時應提供教育部觀看課程經營的帳

號密碼，以供了解課程實施情形。



Q& A交流時間
本場次結束後，需要互動交流的學校，歡迎留下交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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